
    鼎文公職  解題     鼎文公職  解題 

 
 

 

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應考 

要領 102年 
初 等 考 試

鐵 路 特 考

101年 地 方 特 考 《鼎文公職》線上解題快狠準

優秀師資提供優良課程 
服務電話：2331-6611 

 
 
 



    鼎文公職  解題     鼎文公職  解題 

 
 

 

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應考 

要領 102年 
初 等 考 試

鐵 路 特 考

101年 地 方 特 考 《鼎文公職》線上解題快狠準

優秀師資提供優良課程 
服務電話：2331-6611 

❏ 申論題解答 

一、現行女性勞工之安胎休養請假權利有以下之勞動法規規定： 

雇主於女性受僱者分娩前後，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期；妊娠三個月以上流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

給予產假四星期；妊娠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流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一星期；妊娠未滿二個月流

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五日。(性別工作平等法§15) 

女工分娩前後，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期；妊娠三個月以上流產者，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四星期。女工

受僱工作在六個月以上者，停止工作期間工資照給；未滿六個月者減半發給。(勞動基準法§50) 

女性勞工在勞動基準法第五十條規定之停止工作期間，雇主不得終止契約。但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

力致事業不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不在此限。(勞動基準法§13) 

女工在妊娠期間，如有較為輕易之工作，得申請改調，雇主不得拒絕，並不得減少其工資。(勞動基準法§51) 

雇主不得使妊娠期間之女工女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六時之時間內工作。(勞動基準法§49) 

 

二、根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護法第 38 條， 

公立機構 

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三十四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力之身心障礙者人

數，不得低於員工總人數百分之三。 

私立機構 

私立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六十七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力之身心障礙者人數，不得低

於員工總人數百分之一，且不得少於一人。 

另外，同法條中有以下幾點補充規定： 

各級政府機關、公、私立學校、團體及公、民營事業機構為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機關（構）；其員工總人數

及進用身心障礙者人數之計算方式，以各義務機關（構）每月一日參加勞保、公保人數為準；公立機關（構）

員工員額經核定為員額凍結或列為出缺不補者，不計入員工總人數。 

身心障礙員工之月領薪資未達勞動基準法按月計酬之基本工資數額者，不計入進用身心障礙者人數及員工總

人數。但從事部分工時工作，其月領薪資達勞動基準法按月計酬之基本工資數額二分之一以上者，進用二人

得以一人計入身心障礙者人數及員工總人數。 

辦理庇護性就業服務之單位進用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不計入進用身心障礙者人數及員工總人數。 

進用重度以上身心障礙者，每進用一人以二人核計。 

 

三、參與就業保險法之被保險人非自願性離職有以下兩種情況： 

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離職；或因勞動基準法第十一條(如雇主虧損或業務

緊縮時)、第十三條但書(如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力致事業不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終止職業災

害勞工於醫療期間之勞動契約)、第十四條(如雇主於訂立勞動契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勞工誤信而有受損

害之虞者)及第二十條規定(如勞工於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時，新舊雇主商定未留用)各款情事之一離職。 

被保險人因定期契約屆滿離職，逾一個月未能就業，且離職前一年內，契約期間合計滿六個月以上者，亦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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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願離職。 

 

四、民國 98 年通過修正之勞資爭議處理法中，主要有兩大貢獻，包括 

確認勞方行使爭議權之合法要件 

確保勞資爭議中勞資雙方之權益，以下分述之 

勞方行使爭議權之合法要件 

由具有集體協商能力的工會為之 

目的為追求團體協約可規範之內容 

於原先團體協約期滿後方得為之 

為協商不成之最後手段 

符合比例原則 

確保勞資爭議中勞資雙方之權益 

增列勞資雙方當事人應本誠實信用原則，解決勞資爭議。 

增設專業之調解人與仲裁人機制 

增訂訴訟費用及擔保金之暫減免 

明定設立勞工權益基金 

增訂裁決受理不當勞動行為機制 

簡化罷工程序：罷工毋需透過召開會員大會決議，僅需經令員以直接、無記名投票且過半數同意 


